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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指导时间及重点

自即日起至1月 30 日，期间开展三轮工作指导，每一轮工作

指导时间不少于3天，各指导组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具体指导检

查时间，务必在此期间完成工作任务。具体各阶段指导时间和重点

如下：

（一）第一阶段工作指导重点（自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20

日）

1.县乡政府层面

（1）贯彻落实《信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安全生产专

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信安委〔2021〕14 号）要求，制定辖区安全

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和动员部署情况；

（2）贯彻落实《信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信阳市燃气

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信安委〔2021〕16 号）要求，制

定本辖区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方案、动员部署、工作开展及风险化解

情况；

（3）贯彻落实《信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冬季

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函》（信安委办函〔2021〕19 号）要求，加强

冬季安全生产工作情况；

（4）贯彻落实《信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务院延伸

考核我市2020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通报问题整改方案的通知》

（信安委〔2021〕12 号）要求，对国务院考核交办12 项问题隐患

的整改清零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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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贯彻落实《信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

省安委会第七专项检查组交办我市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》

（信安委办〔2021〕31 号）要求，对省安委会第七专检查组发现交

办县区449项隐患的整改清零情况；

（6）贯彻落实《信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市安全生

产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（信安委〔2021〕7号）及《补充通知》要求，

中秋、国庆、省十一次党代会、十九届六中全会期间市安委会专项

检查组分四轮检查交办县区549 项隐患整改清零情况。

2.县区直部门层面

（1）按照县、区（管理区、开发区）安委会关于开展安全生

产专项整治行动方案中职责分工，制定本行业全链条、全环节整治

方案、动员部署及工作开展情况；

（2）按照县、区（管理区、开发区）安委会关于开展安全生

产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，收集汇总《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责

任清单》并建立《县区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责任清

单》情况；

（3）县区城市管理、住建、交通、公安、商务、市场监管、

气象、消防救援等部门按照县区燃气专项整治方案中职责分工，动

员部署、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及建立工作台账情况。

3.企业层面

（1）按照县区行业主管部门关于专项整治工作安排，制定本

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方案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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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按照县区行业主管部门关于专项整治工作安排，开展安

全生产自查自纠并建立《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责任清单》情

况；

（3）省市交办问题隐患涉及企业整改落实情况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工作指导重点（自2021 年 12月 24 日至2022

年 1月3日）

1.县乡政府层面

（1）平安夜、圣诞、元旦等重要节点政府领导落实安全生产

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要求，安排部署、分头带队实地检查安全

生产工作情况；

（2）贯彻落实《信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信阳市安全

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2021 年度集中攻坚方案的通知》（信安委

〔2021〕2号）要求，制定辖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

坚方案、各专班工作开展情况；

（3）贯彻落实《信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调整信阳市安全

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各专题专项整治专班总召集人和明确 2021

年任务清单的通知》（信安委〔2021〕4号）要求，明确本辖区各专

题专项整治专班总召集人及制定本辖区2021 年任务清单和年度攻

坚任务完成情况；

（4）贯彻落实《关于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专

项整治的通知》（信安委办〔2021〕29 号）要求，安排部署本辖区

非煤矿山安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以及组织宣传发动、执法服务及《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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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治问题清单》建立情况。

（5）上一阶段工作指导发现问题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。

2.县区直部门层面

（1）县区公安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自然资源规划等部门

落实县区安委会关于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专项整治

的有关方案要求，按照职责分工指导非煤矿山企业开展自查自纠、

组织开展执法服务检查以及《专项整治问题清单》建立情况；

（2）县区应急、消防、公安、交通、住建、发改、生态环境、

文化广电旅游、水利等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牵头单位按照辖

区安委会制定的各专题专项任务清单，会同有关部门逐条逐项落实

具体工作任务情况情况；

（3）县区消防、商务、交通、城市管理等部门针对节日特点

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和执法检查情况；

（4）按照县、区（管理区、开发区）安委会关于开展安全生

产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，收集汇总《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责

任清单》并建立《县区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责任清

单》情况。

3.企业层面

（1）非煤矿山、人员密集场所、建筑施工、粮食、再生资源

回收、危险化学品、校园等领域企业单位安全生产防范措施落实情

况；

（2）按照县区行业主管部门关于专项整治工作安排，开展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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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自查自纠并建立《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责任清单》情

况；

（3）省市交办问题隐患涉及企业的整改落实情况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工作指导重点（自 2022 年 1 月 20 日至 2022

年 1月28 日）

1.县乡政府层面

（1）春节前夕政府领导落实安全生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

要求，安排部署、分头带队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情况；

（2）辖区开展安全生产年度考核及谋划2022 年安全生产工作

情况情况；

（3）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统一部署，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

治动员部署、方案制定、专班成立和排查摸底情况；

（4）第三阶段生命防护示范路工程创建推进情况；

（5）上一阶段工作指导发现问题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。

2.县区直部门层面

（1）县区公安、交通、商务、消防、应急、文化广电旅游、

城市管理等部门对春节前夕本行业领域开展风险研判、工作部署和

防范措施落实情况；

（2）持续推进本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建立《县区行业主

管部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责任清单》和隐患整治情况；

（3）公安、交通部门具体抓好第三阶段生命防护示范路工程

创建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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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城市管理部门牵头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及建立工

作台账情况。

3.企业层面

（1）交通运输、人员密集场所、工贸、旅游、供水、供气、

加油站等春节期间正常经营的企业安全生产防范措施落实情况；

（2）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并建立《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

整改责任清单》情况；

（3）省市交办问题隐患涉及企业的整改落实情况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工作指导组要按照既定分工，明确每个阶段工作重点，

结合被检查县区实际，拟定工作指导方案，严格落实“十个必须”

和“五项清单化”闭环管理。各县区（管理区、开发区）要积极配

合工作指导组开展工作，对检查期间发现的问题，要认真及时地落

实整改工作，并将落实整改情况及时上报工作指导组。

（二）各工作指导组要按照指导内容，逐条逐项开展工作，督

促各项重点工作落实到位。同时，每个阶段工作指导要随机抽查至

少3个乡（镇、办）、3个县区直部门、5家重点企业。

（三）每个阶段工作指导结束后，各工作指导组要现场填写《信

阳市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清单化管理情况登记表》一式三份（见附件

3），一份当面签字交由属地政府督促落实整改；一份联同本阶段工

作指导开展情况报告报至市安委会办公室；一份留存备案作为下次

检查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的主要参考。三个阶段的《情况登记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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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信阳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指导清单化管理情况登记表

检查组别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检查县区名称 检查日期 2021 年 月 日— 月 日

检查工作清单

抽查单位清单 问题隐患清单

乡镇名称

1.

2.

…

县区直部门名称

1.

2.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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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经营

单位名称

1.

2.

3

…

反馈交办

清 单

跟踪复查

清 单

检查组组长及

成员签字

被检查县区

政府领导签字

备注：1.本表一式三份，每个阶段工作指导都要填写此表。

2.每次工作指导至少要抽查 3 个乡（镇、办）、3个县区直部门、5家重点企业。


